
焦點話題

5第42期 102.3

▌文／ 陳曼玲

看問題：
自辦評鑑與外部評鑑的拔河

「自
我評鑑」最近成為學界關切的

重要議題，教育部已宣布開放

34所一般大學、26所科技大學與技術學院，

合計共60所大學校院申請試辦自我評鑑，通

過審查後將可免受教育部的外部評鑑。此舉

被外界解讀為政府有意以大學自我評鑑逐步

取代外部評鑑機制，一方面希望更加落實大

學自主，讓大學更能發揮辦學特色，另一方

面也可降低外部評鑑機構辦理評鑑所衍生的

爭議。因此，國內大學多從「利多」角度肯

定這項新政。

然而，大學接受政府補助，即有責任被納

稅人監督，如今政府放手讓大學自我評鑑，

如何在「大學自治」與「社會期待」之間找

到平衡點？國內及國際社會又能否接受大學

自評的結果？誰來檢驗與監督大學的自評？

應有哪些配套措施，才能讓大學自我評鑑廣

為承認？

深化自我評鑑  發展多元評鑑模式  
國立政治大學去（101）年12月26日舉辦

「高等教育評鑑論壇」，邀請大學代表及

政府官員集思廣益。有關「自我評鑑」的定

義，教育部常務次長陳德華表示，大學評鑑

未來將朝向以學校為主體的自我評鑑，包括

「自辦外部評鑑」的方向逐步調整，以利

各校發展不同特色。換言之，大學自我評鑑

不能只從字面上簡化其義為「大學自己評自

己」，而應是「大學自辦外部評鑑」，其中

一項條件是評鑑委員應有八成以上為校外人

士。

陳德華指出，目前所執行的校務及系所評

鑑，是根據學校及系所自訂的目標，檢視其

是否達成預定成果，並沒有單一或量化的評

鑑指標系統，評鑑結果也採取認可制。認可

制是一個門檻，但問題出在參考效標被無限

制地擴張運用，影響學校自我特色的發展；

此外，評鑑衍生出形式化及表象化的問題，

以及評鑑委員的專業問題，也引發大家的討

論與批評。因此，教育部希望大學重新調整

體系架構，透過自我評鑑的深化與落實，發

展出多元評鑑的模式與價值，協助學校改善

辦學品質。

如何建立自評指標  學校考驗大
對於大學自辦外部評鑑一事，學校端的反

應如何？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理事長、

前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校長楊永斌憂心，IEET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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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成立，是國內第一個高教評鑑認可機

構，花了十多年的時間才真正搞懂國際認證

的體系、方式與作法；但現在教育部一夕之

間要將外部評鑑的工作環節全部交給學校自

己弄，要求學校自己出錢把體制建立起來，

另起爐灶產生一個新系統，自己做健康檢

查，絕大多數的學校都不清楚該怎麼做，這

是目前被要求進行自我評鑑的學校所面臨的

最大壓力與困境。

華梵大學校長朱建民也表示，當他很開心

地將華梵被教育部授權自我評鑑的訊息告知

同仁，鼓勵他們不必再用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的評鑑指標，可以自己發展一套評鑑系統，

自己給自己定位時，同仁卻只把評鑑中心的

五個評鑑項目改了兩個字，因而被他打回

票，要求更改的幅度再大一些。

政大校長吳思華直言，許多人對目前的

評鑑指標不滿意，但當教育部要求學校自己

提指標時，大學又頗為惶恐，因為發現其實

要幫系所提出適當的評鑑指標並不容易。為

此，政大已經向教育部提出延後自評的計

畫，希望有更多時間思考什麼樣的機制可以

融入現行制度中，又能反映出效果，並得注

意不要把過去外部評鑑的「霸凌」移轉到學

校內部，否則就失去大學試辦自我評鑑的目

的。

自評取代外評？仍有一定限制

國立臺灣大學是國內最早推動自我評鑑的

大學，早在十多年前陳維昭校長任內即開始

辦理系所自我評鑑，實施經驗頗值得參考。

曾擔任教務長七年的臺大食品科技研究所教

授蔣丙煌有感而發指出，臺大有103個系所，

各系所每五年要接受一次自我評鑑，平均一

年需要600萬元。儘管系所紛紛禮聘國內外

大師級的人士前來擔任評鑑委員，甚至不少

委員還是院長邀請而來，希望他們能具體指

出系所辦學的盲點並給予指導；但實際執行

後發現，自我評鑑的委員多半在替系所說好

話，幫系所向學校抱怨經費不足、教師不

足、空間不足。

「可見即使評鑑委員是校外人士，大學

自辦評鑑的效果還是有它的限制！」此語意

味著外部評鑑的功能未必能被自我評鑑完全

取代。蔣丙煌也提醒，許多反對大學評鑑的

人士，其論述係建立在完全的「人性本善」

上，以為每所大學、每個老師都有非常崇高

的理想性，以教學和學生為最高考量，所以

不需要被外部評鑑監督，但「現實面可能不

是這樣」；某私校的系主任即向他坦承非常

期待外部評鑑，因為評鑑能夠指出一些問

題，對經營系所有幫助，也可改變學校董事

會的作法。「就好像如果每個學生都能用功

讀書並有很高的自我要求，那老師也不需要

評鑑學生、不必要求考試與交報告了。」但

事實上只有很少數的學生可以如此。

自評結果公信力  

社會大眾能否接受？

蔣丙煌並強調，評鑑的目的除了自我改

善，還應得到利害關係人的認同與向社會交

代。天下雜誌總編輯吳迎春也呼應，公私立

大學既然接受政府補助，就應有雅量接受別

人的公評，對評鑑結果負責任。國科會副主

委賀陳弘更直言，大學如果不接受學術權威

的外評，也不接受用才端的意見回饋，只有

「自問自答」的自評，社會大眾能接受嗎？ 

臺灣觀光學院校長張瑞雄也質疑，大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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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評鑑，評鑑結果誰來判斷公信力？社會大

眾相不相信？誰來評鑑大學的自評？朱建民

亦認為，外部評鑑常被批評造成學校做虛工

與粉飾太平，但自我評鑑的結果仍應對外公

布，則學校與系所是否敢「玩真的」？能不

能讓大學免除粉飾太平的心理？又能滿足社

會檢視大學的要求？

中原大學研發長鍾財王坦言，大學自辦

外部評鑑政策會不會成功，取決於最後的自

評結果公布到什麼程度，因為此舉牽動學校

的執行面會怎麼做。今（102）年2月接任中

華大學校長的台灣評鑑協會理事長劉維琪更

質疑，若因學校在外部評鑑造假而停辦外部

評鑑，根本是邏輯不通，難道自辦評鑑後學

校就不會造假嗎？自辦評鑑也需公布評鑑結

果，學校願意公布對自己不利的內容嗎？反

而有可能更助長了造假文化。逢甲大學人文

社會學院院長廖美玉憂心，一旦各大學可自

行決定公布哪些自評結果，而且公布的程度

又不一時，社會大眾勢將無法接受。 

大學自治 vs. 社會期待  

評鑑應取得二者平衡點

世新大學校長賴鼎銘指出，台灣高等教

育產業工會一直想把評鑑廢掉，但南部許多

老師都很希望有外部評鑑，因為可以給學

校壓力，要人、要設備；所以評鑑並非全

然不好，只是顯現出來的效應有很多批評，

教育部與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已經著手改善，

目前還沒端出來，請外界給他們一點時間。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翟本瑞也請大家

省思：如果沒有以教學為主的評鑑，老師的

教學會更好嗎？學生的學習意願會更高嗎？

所有的問題會變得更好嗎？答案是「可能不

會」，老師可能會更重視學術研究而輕忽教

學。

翟本瑞直言，各行各業都有某種程度的評

鑑，所以「大學要不要評鑑」此一命題不應

該被討論，大學自主性也不應是大學應不應

該接受評鑑的主要考量，既然政府與各行各

業都要被監督，大學教授當然也不能除外。

東吳大學法律系教授成永裕也認為，目前外

部的專業評鑑仍然不可或缺，臺灣的高教環

境還沒成熟到完全不要外部評鑑的程度。

「如何在大學自治與社會期待之間找到適當

的平衡點，是大學評鑑的前提！」吳思華如

此表示。

高教工會理事長戴伯芬認為，大學自我評

鑑的問題在於國立大學的經費補助既來自於

人民的納稅錢，就應該建立課責制，因為錢

領愈多就該被監控愈多，對大眾負責，但現

在教育部放手讓前段34所大學自我管理，後

段大學反而得繼續接受評鑑，對後段或經營

不善的大學校院是否有其他的輔導機制，目

前並不清楚。高教工會秘書長陳政亮則說，

自我評鑑的前提應是自願性的，且必須是系

所自願才有效；目前大學系所提不出自己想

做的自評模式，是因為大學自治還沒落實到

系所的自願性上，它的民主性還不夠，建議

教育部等到系所真正建立自主性時，再發展

由下而上的評鑑文化，屆時評鑑中心也才知

道能幫什麼忙。

打破大學自我評鑑的迷思

「評鑑就像吃飯一樣重要！」國立成功大

學校長黃煌煇強調，教育部一定要做大學評

鑑，否則無法刺激大學提升品質，重點在如

何評鑑才能讓大學的品質提升。他更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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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評鑑的目標與方向是對的，「錯不在教

育部與評鑑中心，錯在各大學的執行面上都

虛以委蛇，紙上作業！」曾在美國大學服務

多年的大學入學考試中心主任牟宗燦也語氣

沈重地說，評鑑是大學必走的路，「全球每

個國家都在做評鑑，如果我們今天還在爭是

否需要評鑑，就是在走回頭路！」他指出，

大學自我評鑑的作法起源於英國，目前香港

也在採用，其重點是以課程審查為基礎，等

到成熟後才開始執行自我評鑑，絕對不是突

然間就開放大學自評，因為它有非常重要的

先決條件，就是「大學必須具備良好的素質

保證機制」；如果此機制不存在，大學就沒

有資格自評，必須接受外部評鑑。

牟宗燦直言，目前臺灣並非每一所大學都

有自評的能力。他認為辦好自評須有三個條

件：首先，大學應認真考量自身的條件與資

源，據以訂定發展特色與目標，千萬不要把

評鑑中心的效標全盤照抄。其次必須全校總

動員，亦即大部分的師生與職員都要參與，

其間的溝通與認知也非常重要。因為自評是

學校的責任，只有院長、系主任或職員在做

是不夠的。最後，自評一定要有外部意見介

入，才能客觀找出學校不足之處加以改進，

提升品質，千萬不能關起門來自己玩。

劉維琪則發現，目前大學提交給教育部的

自辦評鑑計畫，幾乎都比現行的系所評鑑架

構更複雜，可見授權學校自辦評鑑未必能達

到簡化評鑑的目的，學校教職員可能得花更

多時間在準備評鑑上。他也憂心授權大學自

辦外部評鑑將重蹈授權大學自辦教師評鑑的

覆轍，讓「重研究、輕教學」的現象更為變

本加厲，因此呼籲教育部在審查大學自我評

鑑計畫時，應把握幾項原則：⑴學校提出的

自評計畫應以教學評鑑為主；⑵應在現有機

制中進行自我評鑑，不必另弄一套繁瑣的新

機制；⑶評鑑資訊對外公布的方式與內容應

為社會大眾所接受。

少了外部評鑑機制  

自我評鑑恐無法被國際認可

此外，劉維琪亦強調，大學需要評鑑，

是因為學校與學生之間存在「資訊不對稱」

的現象，必須透過第三方進行認證，並將教

學品質的資訊揭露給學生與家長；「就好像

食品、藥品都有認證一樣，不是自己說了就

算」，而外部評鑑即扮演重要的第三方認證

角色。

由於大學自辦外部評鑑並非國際主流，全

世界只有香港、英國、澳洲與馬來西亞的少

數學校可以自我評鑑，因此劉維琪建議臺灣

參考國外的經驗，即使授權大學自辦評鑑，

仍應有外部評鑑機構前往稽核大學自評的過

程，流程合理即給予認可，「否則未來臺灣

的大學恐難與國際接軌並被承認」！可行的

作法之一是延長評鑑通過的認可期限為十

年，於第二個五年授權學校自評，但還是要

有外部評鑑機構進行訪視，時間則由兩天減

為一天，將評鑑程序簡化。

楊永斌也說，沒有一個健康檢查是可以

自己做的，大學自評一定要由第三方加以認

證。吳思華亦同意隨著教育國際化，大家都

希望臺灣的高等教育能夠得到國際的支持與

肯定。而如何透過適當的方式揭露大學資

訊，讓臺灣的大學獲得世界認可？就是要透

過外部評鑑。也正由於臺灣的大學都已接受

第一週期系所評鑑，評鑑中心才得以和馬來

西亞互訂協議，協助臺灣的大學學歷獲得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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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西亞政府承認。  

因此，從國際趨勢的觀點看，為了協助臺

灣高教與國際接軌，吳思華認為自評不會是

大學與臺灣該走的路，最後還是要走向「他

評」，才能被國際認可。不過，他仍然肯定

教育部現在推動大學自評有其階段性的意義

與目的，即在促使學校認真地將教學成效建

立起來，「但最後還是要請別人來認證，才

能證明自己建立的制度是對的。」

評鑑中心董事長鄭瑞城也憂心忡忡指出，

如果大學自辦外部評鑑不能被國際認定為等

同實質的外部評鑑，臺灣的高教就無法與國

際接軌，實施自我評鑑無異在浪費人力與精

力。他強調，推動自我評鑑的階段性任務是

對的，但「拋棄外部評鑑將使臺灣高教在國

際接軌上出問題」，政府應將自我評鑑與外

部評鑑做最好的結合，例如經外部評鑑通過

的學校或系所即可免受下一次外部評鑑，改

由學校進行自評。

此外，若因評鑑結果的公告方式造成學校

想要隱瞞真實資訊，鄭瑞城坦言，從教育觀

點看，這樣的大學就已經失敗了，還需要再

學習！但若國內文化真是如此，則大家也不

必太理想性，應思考自我評鑑與外部評鑑二

者之間如何配合。

教育部：評鑑中心負責國際接軌

對於大學的疑慮，教育部常務次長陳德

華回應，在自我評鑑的過渡階段，教育部的

角色在協助大學建立完善的自我評鑑機制，

至於自我評鑑與國際接軌的問題，將由評鑑

中心透過國際品質互保機制及逐漸發展為自

我評鑑機制與結果認定的專責單位，進行相

關銜接。未來評鑑中心將建立分級品保的概

念，其定位為一級品保單位，成為扶植專業

學會辦理評鑑、認可國內評鑑機構以及認定

大學自我評鑑機制及結果的專責單位，工作

重點包括研究規劃、認可輔導國內專業評鑑

機構、認定大學自我評鑑、培養評鑑專業人

才，以及推動我國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和國際

接軌。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黃榮村則建議政府，多

想想、不用急，做得好、做得巧，比做得快

更重要。

對外溝通很重要

劉維琪表示，一年多前美國高等教育認

可審議會（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CHEA）執行長Judith Eaton曾

指出，在美國，CHEA與教育部和評鑑認可機

構之間經常因為意見不同而爭吵，評鑑認可

機構與大學之間亦然。現在美國教育部甚至

認為評鑑機構所實施的自我改善評鑑不夠，

進一步要求績效責任導向的評鑑，還想透過

政府的力量介入掌控。所以臺灣社會對評鑑

有意見是很正常的現象，就連美國這種成熟

的國家，也是經歷不斷地溝通，以不同形式

尋求一個大家可以接受的評鑑方式來推動。

鄭瑞城亦指出，之前聽到不少人將箭頭

指向評鑑中心，但成大黃煌煇校長一下子將

評鑑中心全部除罪，認為評鑑的問題應該回

到學校去。換言之，以臺灣複雜的情況，單

靠任何一個機制都沒有辦法做好評鑑，絕對

不是教育部、評鑑中心、學校或老師任何一

方就可以負起全責，「而是大家都有份」。

「自我檢討是教育很重要的關鍵，與其相互

指責，還不如每一個人都從自己去想：我能

夠做些什麼？」


